NO.（KG）2-03
办理《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认定》指引
办理单位：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办理依据：
1、《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第4号令）
2、国土资源部《关于实行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392号）
办理方式：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结果必须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进行认定。
提供材料：
1、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书（或说明书）8－10份
2、评估单位的资格证书复印件

3、评审机构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资料
办理程序：
提交申请资料－受理（检查资料，确定是否受理）－评审－认定－签发或批准上报－通知－发出批准文件－备案

办理时限：30个工作日

通讯地址：广州市体育东路160号
邮政编码：510620
工作电话：020-38817475
电子邮件：dhc@gdlr.gov.cn
联 系 人：罗珩
